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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028� � � � � � � � � �股票简称：中国石化 公告编号：临2015-13

�转债代码：110015� � � � � � � � � �转债简称：石化转债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中国石化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本公司发行的石化转债自2011年8月24日开始转股，截至2015年2月11

日，累计已有229,472,240张石化转债转为本公司A股股票，累计转股股数为4,623,769,

047股，占石化转债转股前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3.971%，占石化转债转股后本公司已发

行股份总额3.819%。 其中，自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2月11日，石化转债转股的债券面值

为人民币13,647,121,000元，转股股数为2,790,814,006股。

●未转股石化转债情况： 截至2015年2月11日， 石化转债尚有人民币52,776,000元

（527,760张）未转股，占石化转债发行总量人民币230亿元的0.229%。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214号文核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1年2月23日公开发行了人民币230亿元A股可转换公司债

券（以下简称“石化转债” ）。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证发字[2011]13号文同意，230亿元石化

转债于2011年3月7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转债代码为“110015” 。

（三）可转债转股概况

根据有关规定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

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本公司本次发行的石化转债自2011年8月24日起可转换为

本公司A股股票。 石化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9.73元/股， 当前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4.89元/股。

（四）有条件赎回

本公司A股股票自2014年12月12日至2015年1月26日连续30个交易日中已有15个交

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石化转债当期转股价格（人民币4.89元/股）的130%（即人民币6.36

元/股），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首次触发石化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本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石化转债的议案，决定行使本公司对石

化转债的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石化转债全部赎回，并授权董事长和/或董事长

授权的一名董事具体办理赎回石化转债的相关事宜。

2015年2月12日起，石化转债（转债代码：110015）和石化转股（转股代码：190015）

停止交易和转股，尚未转股的人民币52,776,000元（527,760张）石化转债被冻结。 2015

年2月17日，石化转债和石化转股将在上交所摘牌。

二、可转债本期转股情况

本公司发行的石化转债自2011年8月24日开始转股，截至2015年2月11日，累计已有

229,472,240张石化转债转为本公司A股股票，累计转股股数为4,623,769,047股，占石化

转债转股前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3.971%， 占石化转债转股后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

3.819%。 其中，自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2月11日，石化转债转股的债券面值为人民币13,

647,121,000元，转股股数为2,790,814,006股。 截至2015年2月11日，石化转债尚有人民

币52,776,000元（527,760张）未转股，占石化转债发行总量人民币230亿元的0.229%。

三、股份变动情况

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2月11日，本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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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投资者热线010-59960028进行咨询。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黄文生

2015年2月12日

股票代码：

600028

股票简称：中国石化 公告编号：临

2015-14

转债代码：

110015

转债简称：石化转债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石化转债”赎回结果及摘牌的公告

中国石化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赎回数量：527,760张（人民币52,776,000元）

●赎回兑付总金额：人民币53,348,948.28元

●赎回款发放日：2015年2月17日

●可转债摘牌日：2015年2月17日

一、 本次可转债赎回的公告情况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的A股股票自2014年12月12日至

2015年1月26日连续30个交易日中已有15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本公司A股可转换公

司债券（以下简称“石化转债” ，转债代码110015）当期转股价格（人民币4.89元/股）的

130%（即人民币6.36元/股），根据《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首次触发石化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二）公告情况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石化转债的议案，决定

行使本公司对石化转债的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石化转债全部赎回，并授权董

事长和/或董事长授权的一名董事具体办理赎回石化转债的相关事宜。 本公司分别于2015

年1月28日、2015年1月29日、2015年1月30日、2015年2月2日、2015年2月5日、2015年2月9

日披露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石化转债” 赎回事宜的公告》及后续提

示公告。 其中：

1、赎回登记日及赎回对象：赎回登记日为2015年2月11日，赎回对象为2015年2月11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石化转债的全部持有人。

2、赎回价格：101.261元/张（含当期利息，且当期利息含税）。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2014年2月23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15年

2月12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当期应计利息IA=� B×i×t/365=100×1.3%×354/365=1.261元/张

对于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石化转债当期应计利息，本公司按20%的税率

代扣代缴所得税后，实际赎回价格为101.009元/张；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持有

的石化转债当期应计利息， 本公司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后， 实际赎回价格为

101.135元/张；对于除上述两种情况以外的投资者持有的石化转债，本公司不代扣代缴所

得税，实际赎回价格为101.261元/张。

3、赎回款发放日：2015年2月17日。

二、 本次可转债赎回的结果和赎回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截至2015年2月11日收市后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石化转债余额为人民

币52,776,000元（527,760张），占石化转债发行总量人民币230亿元的0.229%，累计转股

股数为4,623,769,047股，占石化转债转股前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3.971%，占石化转

债转股后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3.819%，本公司总股本增至121,071,209,646股。

（二）2015年2月12日起， 石化转债 （转债代码：110015） 和石化转股 （转股代码：

190015）停止交易和转股，尚未转股的人民币52,776,000元（527,760张）石化转债被冻

结。

（三）赎回情况

1、赎回数量：527,760张（人民币52,776,000元）

2、赎回兑付总金额：人民币53,348,948.28元

3、赎回款发放日：2015年2月17日

（四）本次赎回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本次石化转债赎回数量为527,760张（人民币52,776,000元），影响本公司筹

资活动现金流出人民币53,348,948.28元，未对本公司资金使用造成重大影响。

截至2015年2月11日收市后，本公司总股本增至121,071,209,646股，增加了本公司

自有资本，提高了本公司抗风险能力；同时由于股本增加，本公司每股收益将有所摊薄。

三、 本次可转债赎回的后续事项

自2015年2月17日起，本公司的石化转债（转债代码：110015）、石化转股（转股代码：

190015）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黄文生

2015年2月12日

证券代码：

600085

证券简称：同仁堂 公告编号：临

2015-007

转债代码：

110022

转债简称：同仁转债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同仁转债”赎回事宜的第三次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赎回登记日：2015年3月3日

●赎回价格：103.00元/张（含当期利息，且当期利息含税）

●赎回款发放日：2015年3月10日

●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2015年3月4日）起，“同仁转债” 将停止交易和转股；本次

提前赎回完成后，“同仁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股票自2014年12月25日至2015年2

月6日连续30个交易日中有20个交易日（2015年1月6日至2015年2月6日）收盘价格不低

于“同仁转债”当期转股价格（17.27元/股）的130%。根据《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第二次触发可转债

提前赎回条款。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同仁转债”

的议案》，决定行使“同仁转债”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 登记在册的“同仁转债” 全

部赎回。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募集说明

书》的有关条款，公司于2015年2月10日披露了《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同仁转

债”赎回事宜的公告》，于2015年2月11日披露了《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同

仁转债”赎回事宜的第一次提示公告》，于2015年2月12日披露了《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实施“同仁转债” 赎回事宜的第二次提示公告》，现再次就赎回有关事宜向全体同

仁转债持有人提示如下：

一、赎回条款

公司《募集说明书》有条件赎回条款约定如下：

转股期内， 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 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的103%

（含当期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A、在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

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B、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若在前述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1、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公司股票自2014年12月25日至2015年2月6日连续30个交易日中有20个交易日

（2015年1月6日至2015年2月6日）收盘价格不低于“同仁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17.27元/

股）的130%。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第二次触发可转债提前赎回条款。

2、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2015年3月3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同仁转债”全体持有人。

3、赎回价格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103.00元/张（含当期利

息，且当期利息含税）。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同仁转债” 上一个计息日（2014年12月4日）起至本年度赎回日

（2015年3月4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当期应计利息IA=B×i×t/365=100×1.30%×90/365=0.321元/张。 境内自然人投资

者与证券投资基金扣税（适用税率20%，由公司代扣代缴）后实际赎回价格为102.936元/

张（税后），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扣税（适用税率10%，由公司代扣代缴）后实际赎

回价格为102.968元/张（税后）。 对于除上述两种情况以外的持有“同仁转债” 的投资者，

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赎回价格为103.00元/张。

4、赎回程序

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发布至少3次“同仁转债” 赎回提示公告，通知“同仁转

债”持有人有关本次赎回的各项事项。

公司本次执行全部赎回，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2015年3月4日）起所有在中登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同仁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本公司的影响。

5、赎回款发放日：2015年3月10日

本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按规定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记减持有人相应的“同仁转

债”数额。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6、交易和转股

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2015年3月4日）起，同仁转债将停止交易和转股。 本次提前

赎回完成后，同仁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三、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10-67020018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五年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317

证券简称

:

营口港 编号

:

临

2015-004

债券代码

:122049

债券简称

:10

营口港

2010

年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5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债权登记日：2015年2月27日

债券付息日：2015年3月2日

2010年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将于2015年3月2日

支付自2014年3月2日至2015年3月1日期间的利息。 根据《2010年营口港港务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2010年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债券简称及代码：10营口港（122049）

3、发行人：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4、发行规模：人民币12亿元

5、债券期限：8年期，在第5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债券利率：本期债券前5年票面利率为5.90%，固定不变；在债券存续期内的第5年

末，发行人决定不上调本期债券后3年的票面利率，本期债券后3年票面利率仍为5.9%

7、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8、付息日：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自2011年起每年的3月2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

息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1年至2015年间每年的3

月2日。

9、信用级别：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

级，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级。

10、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10年3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1、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

二、本期债券付息方案

按照《2010年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

为5.90%，每手债券（面值人民币1,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59.00元（含税），扣税后个

人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手债券派发利息为47.20元；扣税后非居

民企业（包含QFII、RQFII）取得的实际每手债券派发利息为53.10元。

三、本期债券付息债权登记日、付息日

1、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2015年2月27日

2、本次付息日：2015年3月2日

四、本期债券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2015年2月27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10营

口港”持有人。

五、本期债券付息办法

1、本公司已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本公司将在本次兑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

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

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

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

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2、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

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

券利息。

六、关于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

券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由各兑

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

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6、本期债券利息税的征管部门：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二）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10营口港” 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

“QFII、RQFII” ）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2008

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09]3号）以及2009年1月23日

发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

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等规定，非居民企业取得的发行人本期债券利息应当缴纳10%

的企业所得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按10%的税率代扣相关非居

民企业上述企业所得税，在向非居民企业派发债券税后利息，将税款返还债券发行人，然

后由债券发行人向当地税务部门缴纳。

七、本次债券付息的相关机构

1、发行人：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营港路1号

法定代表人：高宝玉

联系人：周志旭

联系电话：0471-6268506

传真：0471-6268506

2、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8�层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中心区金田路4036号荣超大厦16-20层

法定代表人：谢永林

联系人：瞿珊

联系电话：010-66299517

传真：010-66299589

3、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层

联系人：徐瑛

电话：021-68870114

传真：021-68875802

邮政编码：200120

特此公告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13日

股票代码：

600383

股票简称：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

2015-002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2015年2月10日发出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5年2月12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经投票表决，通过

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员工投资项目公司管理办法（试行）》的议案

为了更加充分地激励公司项目运营团队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获取土地的质量和项目

运营效率，公司参考市场通行做法，制定了《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员工投资项目

公司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

公司董事十四人，其中核心员工投资人陈必安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对议案回避表决，其

他董事经投票表决， 通过了本议案。 《管理办法》 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本议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原章程第一百一十二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七）在董事会闭会期间，在遇有土地招投标等紧急情况时，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决定单

项标的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20%的全资一级土地市场招拍挂项目的投资事

项，事后通报董事会并备案；

修订为：

第一百一十二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七）在董事会闭会期间，在遇有土地招投标等紧急情况时，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决定单

项标的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20%的全资一级土地市场招拍挂项目的投资，以

及决定本公司与合作方以同股同权方式，参加单项标的权益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净

资产20%的一级土地市场招拍挂项目的投资，事后通报董事会并备案；

本议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13日

股票代码：

600383

股票简称：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

2015-003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5

年

1

月份销售情况、

2-3

月份推盘安排

及获取项目等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5年1月公司实现签约面积13.7万平方米，签约金额17.0亿元。

2015年2-3月有新推或加推盘计划的项目包括：深圳天悦湾、东莞大运城邦艺境、东莞琥

悦、广州荔湖城、珠海动力港、珠海格林泊乐、昆明悦天下、北京西山艺境、上海自在城、上海艺

华年、南京湖城艺境、南京自在城、扬州艺境、金华艺境、慈溪印象剑桥、绍兴自在城、绍兴蘭

悦、杭州申花里、萧山蓝爵、萧山天逸、武汉格林东郡、沈阳锦城、沈阳艺境、大连艺境等。

鉴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

异，推盘计划也可能存在一定的调整，因此以上相关统计数据和推盘安排仅供投资者参考。

公司近期新增加住宅项目5个，情况如下：

宁波市鄞州区长丰地段YZ13-02-ef地块，位于鄞州区钟公庙街道长丰村，东至用长

丰四路，南至长丰二路，西至长丰五路，北至新典路。 项目占地面积39,977平方米，规划容

积率2.5，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99,943平方米。地块用途为商住用地，使用年限住宅70年，商

业40年。 该项目由本公司之子公司金地商置集团有限公司之全资附属公司获得并拥有

30%权益，须支付土地成本19,879万元。

青岛崂山区浮山新区F1-5-1项目，位于青岛市崂山区，东至劲松七路，南至同安路，

西至规划路，北至规划路。 项目占地面积80,579.1平方米，规划容积率2.3，计算容积率建筑

面积185,331.93平方米。地块用途为商住用地，使用年限住宅70年，商业40年。本公司拥有

该项目49%权益，须支付土地成本50,310.21万元。

金华市江南中学北项目，位于金华市婺城区，地块东至磐安街、南至李渔路、西至敬业

街，北至宾虹路。 项目占地面积60,274平方米，规划容积率2.2，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132,

602.8平方米。地块用途为商住用地，使用年限住宅70年、商业40年。本公司拥有该项目48%

权益，须支付土地成本约17,851万元。

大连市大城（2014）-28号和29号宗地，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街道，东至后前

路，南至201国道，西至规划路，北至规划路。 项目占地面积161,828.7平方米，规划容积率

1.8，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291,240平方米。 地块用途为居住及商业用地，使用年限住宅70

年，商业40年。 本公司拥有该项目30%权益，须支付土地成本20,133.6万元。

长沙市新天地项目，位于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路以东、朝晖路以北、东进路以南、嘉雨路

以西。 项目占地面积21,748平方米，规划容积率4.5，计容积率建筑面积97,868平方米。 地块用

途为居住用地，使用年限70年。 本公司拥有该项目100%的权益，须支付土地成本29,360万元。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13日

证券代码：

601666

证券简称：平煤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06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

：

无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2015

年

2

月

12

日

(

二

)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

河南省平顶山市民主路

2

号平安大厦

(

三

)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其中

：

A

股股东人数

10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331,471,715

其中

：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331,471,715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6.39

其中

：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6.39

(

四

)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大会主持情况等

。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

，

董事长刘银志先生因另有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

根据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之规定

，

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

，

由公司董事

、

总经理涂兴子先生主

持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

《

公司法

》

等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

五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5

人

，

出席

10

人

，

公司董事刘银志先生

、

裴大文先生

、

陈寒秋先生和独

立董事唐建新先生

、

王兆丰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

2、

公司在任监事

9

人

，

出席

8

人

，

公司监事赵海龙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

3、

公司董事会秘书黄爱军先生出席了会议

；

公司副总经理向阳先生

、

程伟先生

、

康国

峰先生

、

王和平先生及财务总监王启山先生列席了会议

。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

：

关于注册发行

20

亿元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331,468,285 100.00 3,430 0.00 0 0.00

2、

议案名称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定向工具发行相关事项

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331,468,285 100.00 130 0.00 3,300 0.00

(

二

)

涉及重大事项

，5%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关于注册发行

20

亿元非公开

定向债务融资

工具的议案

6,441,535 99.95 3,430 0.05 0 0.00

2

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公司

董事会办理本

次定向工具发

行相关事项的

议案

6,441,535 99.95 130 0.00 3,300 0.05

(

三

)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审议的议案经参加表决

的有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

：

国浩律师

（

上海

）

事务所

律师

：

卢钢

、

蒋鹂然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

（

上海

）

事务所卢钢

、

蒋鹂然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

法律意

见书

》，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与会议表决程序等

相关事宜符合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2月13日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

600016

编号：

2015-005

证券简称：民生转债 证券代码：

11002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按照中国会计准则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4

年

2013

年 增幅

（

％

）

营业收入

135,469 115,886 16.90

营业利润

59,479 56,803 4.71

利润总额

59,793 57,151 4.6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546 42,278 5.36

基本每股收益

（

人民币元

）

1.31 1.24 5.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41% 23.23%

下降

2.82

个百分点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增幅

（

％

）

资产总额

4,015,136 3,226,210 24.4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240,142 197,712 21.46

普通股股本

34,153 28,366 20.4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人民币元

）

7.03 5.81 21.00

不良贷款率

1.17% 0.85%

上升

0.32

个百分点

注：

1、本公告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2、本报告期每股收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按照2013年度下半年利润分

配后的股数计算，对应的比较期间数据已重新计算。

二、备查文件

经本公司董事长洪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白丹签署的2014年年度业绩快报原件。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12日

证券代码：

601377

证券简称：兴业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5-016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5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2月11日，公司完成2015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缴款日为2015年2月12

日，现将有关发行情况公告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15

兴业证券

CP001

短期融资券期限

91

天

短期融资券发行代码

1590025

短期融资券交易代码

071526001

发行首日

2015

年

2

月

11

日 计息方式

固定利率

,

单利按年计

息

,

不计复利

起息日期

2015

年

2

月

12

日 兑付日期

2015

年

5

月

14

日

计划发行总额

27

亿元人民币 实际发行总额

27

亿元人民币

发行价格

100

元

/

张 票面利率

4.95%

有效投标总量

48

亿元人民币 投标倍率

1.78

本期发行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中国债券信息

网（www.chinabond.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上刊登。

特此公告。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115

证券简称：东方航空 公告编号：临

2015-004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同意

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协会” ）申请注册发行总额不超过200亿

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270天的超短期融资券，并在注册有效期内滚动发行。2014年12月12

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4]SCP131

号)，协会接受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人民币200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

之日起2年内有效，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

公司已于2015年2月12日完成了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期超短期融

资券(“本期融资券” )的发行。本期融资券发行额为30亿元人民币，期限为180天，单位面值

为100元人民币，发行利率为4.5%。

本期融资券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联席主

承销商组织承销团，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向机构投资者

公开发行。 本期融资券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置换公司本部及下属子公司的银行贷款和补充

营运资金。 本期融资券发行的有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和上海清算所网站上公告，网址分

别为www.chinamoney.com.cn和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

601727

证券简称：上海电气 编号：临

2015-014

衍生证券代码：

122223

证券简称：

12

电气

01

衍生证券代码：

122224

证券简称：

12

电气

02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本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

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接本公司股东丰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丰驰投资” ） 通知，2014年12月18日至

2015年2月11日期间, �丰驰投资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股票累计136,800,000股。

截至本次股票首次减持前, �丰驰投资共计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票767,986,

654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92%。本次股票累计减持后,�丰驰投资尚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

通股股票共计631,186,654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92%。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2月12日

股票代码：

601727

证券简称：上海电气 编号：临

2015-015

衍生证券代码：

122223

证券简称：

12

电气

01

衍生证券代码：

122224

证券简称：

12

电气

02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015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

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重要内容提示：

债权登记日：2015年2月26日

债券付息日：2015年2月27日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将

于2015年2月27日支付2014年2月27日至2015年2月26日期间的利息。 根据上海电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司”或“本公司” ）公告的《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以及《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核准情况：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703号文核准发行。

3.债券简称及代码：3年期债券简称为“12电气01” ，债券代码“122223” ；5年期债券

简称为“12电气02” ，债券代码“122224” 。

4.发行规模：人民币20亿元，其中“12电气01” 为人民币4亿元，“12电气02” 为人民币

16亿元。

5.债券利率：“12电气01” 票面利率为4.50%，“12电气02” 票面利率为4.90%。

6.债券期限：“12电气01” 为3年期，“12电气02” 为5年期。

7.债券计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

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8.起息日：本期债券起息日为2013年2月27日。

9.付息日：本期债券中，“12电气01” 的付息日期为2014年至2016年每年的2月27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2电气02” 的付息日期为2014年至2018年每年的2月2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0.到期日期：本期债券中，“12电气01” 的兑付日期为2016年2月27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12电气02”

的兑付日期为2018年2月2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1.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12.担保方式：本期债券无担保。

13.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新世纪” ） 综合评定 （新世纪债评 (2012)010396号），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

14.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5.上市时间及地点：本期债券于2013年3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16.登记、托管、结算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

证登上海分公司” ）。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本次

付息方案如下：

1.“12电气01” 票面利率为4.50%， 每手（面值1,000元）“12电气01” 派发利息为

45.00元（含税）；

2.“12电气02” 票面利率为4.90%， 每手（面值1,000元）“12电气02” 派发利息为

49.00元（含税）。

三、债权登记日和债券付息日

1.本次付息的债权登记日：2015年2月26日。

2.本次付息的兑息日：2015年2月27日。

四、债券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2015年2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全体“12电气01” 、“12电气02” 公司债券持有人。

五、债券付息方法

1.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海

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如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

定的银行账户，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息服务，后续兑息工

作由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公司的公告为准。 本公司将在本年度兑息日2个

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拨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

机构（证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

券个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

额的20%，每手“12电气01”（面值1,000元）实际派发利息为36.00元（税后），每手“12电

气02”（面值1,000元）实际派发利息为39.20元（税后）。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

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各付息网点

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

承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

有本期债券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每手“12电气01”（面值1,000元）

实际派发利息为45.00元 （含税）， 每手 “12电气02”（面值1,000元） 实际派发利息为

49.00元（含税）。

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所得税法》），根据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

施条例、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2009]3号）以及2009年1月23日发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

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等规定，非居民企业取得的

发行人本期债券利息应当缴纳10%的企业所得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按10%的税率代扣

相关非居民企业上述企业所得税，在向非居民企业派发债券税后利息，将税款返还发行人，

然后由发行人向当地税务部门缴纳。

七、本次债券付息的相关机构

1.发行人：

名称：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钦江路212号

联系人：宋国宁、宋胜健

电话：021-3326� 1888

传真：021-3326� 1072

2.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名称：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9号金融街中心南楼15层

联系人：赵留军、林森、肖楠

电话：010-6653� 8666

传真：010-6653� 8566

3.托管人：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

联系人：徐瑛

电话：021-6887� 0114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2月12日


